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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２０１３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作出了“在推进现有试点基础上，选择若干具备条件的地方发展自由

贸易园（港）区”的决策，这是党中央以开放促改革、挖掘改革红利的重大举措。在

实施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战略后，２０１４年，国家继之规划完成津、闽、粤自

贸试验区建设的战略布局，并积极推进“亚太自贸区”与“一带一路”战略。

沪津闽粤自贸试验区的设立，是以自贸试验区作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体制机

制创新突破口，是完成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这一战

略任务的“试验田”，是中国贸易政策进一步开放的试验场。自贸试验区实施的试

验性优惠政策，为我国提升文化贸易国际竞争力带来了很好的机遇与示范作用，对

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文化企业，加快文化企业在自贸试验区周边地

区的集聚等也起到了重要和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我们应充分利用自贸试验区

在产业开放、贸易便利化、行政审批、财税支持等方面的优势，激发各自贸试验区的

文化贸易投资创造效应、竞争效应、市场扩张效应与体制机制示范效应，促进以自

贸试验区作为全国文化贸易与产业发展的核心区域，进而对形成全国可复制的政

策和经验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通过自贸试验区创新政策发展文化贸易，有利于

以协同效应带动多层次、立体化试点推进我国对外文化开放新格局，对优化全国文

化产业空间布局，提升我国在全球文化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促进文化资源优化配

置及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都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从目前四大自贸试验区战略布

局来看，上海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福建对接台湾，广东侧重港澳，天津重点面向

东北亚并统筹京津冀协同发展，因此，四大自贸试验区区域化特征与发展目标明

确，文化贸易发展战略定位与政策设计应有所区别。

正是在自贸试验区建设的背景之下，本书结合发达国家文化产业与文化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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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经验，着重解决回答下列方面的问题：当前制约我国文化贸易发展的局限性

因素，自贸试验区实施的管理制度创新措施对扩大我国文化贸易及对提升我国文

化贸易国际竞争力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和意义，应如何有效设计对文化企业及文化

贸易的相关补贴政策，沪津闽粤自贸试验区文化贸易政策对比，在自贸试验区背景

下我国发展文化贸易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对策建议等。因此，本研究将探讨自贸试

验区对提升中国文化贸易的国际竞争力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我国对外文化

贸易发展战略和政策，这无疑对我国由文化资源大国向文化贸易强国的转变具有

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书分为６章。第１章主要介绍本书的选题意义、相关研究评述及各国发展

文化产业与贸易的相关经验。第２章主要介绍在自贸试验区建设背景下，我国文

化产业与文化贸易主要城市发展状况及其取得的成绩。第３章主要结合我国文化

贸易发展特征，对影响我国文化贸易竞争力的主要决定因素进行评估。第４章针

对在自贸试验区建设的背景下，梳理并提出我国实施文化贸易补贴的理论依据、问

题及策略。第５章围绕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对文化贸易发展的影响机制、沪津闽

粤自贸试验区文化贸易政策措施差异比较，以及对四大自贸试验区建立以来所实

施的文化产业与贸易政策等问题进行综合分析。第６章通过剖析在自贸试验区建

设背景下中国文化贸易及文化产业发展所存在的问题，提出如何利用四大自贸试

验区提升中国文化贸易竞争力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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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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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２０年间，包括广播、电视、新闻、出版、表演艺术、电影等在内的文化产

业创造出巨大的社会财富，同时也推动了全球文化贸易额以惊人的速度持续增长。

依托于近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中国的文化贸易本应该很发达，但现实情况却是持续

位居全球对外文化贸易逆差国前列，文化贸易的发展水平与我们应有的国际地位

极不相称———文化企业整体实力不强，出口规模较小；文化产品竞争力不强，出口

产品大多为文教娱乐及设备器材等硬件产品，文化软件类产品很难“走出去”，品牌

价值和影响力与所谓的“年轻”国家都相距甚远，高附加值领域仍由发达国家占据

贸易主导地位。据统计，目前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文化硬件产品出口

国，但在文化贸易的“软件贸易”领域，包括电影、电视、演出、动漫、游戏等方面却非

常薄弱，文化出口贸易逆差比较高；文化贸易地区结构不合理，出口主要集中于亚

太地区，进入欧美地区的产品很少；贸易主要集中在文化产品的加工贸易，原创的

文化产品较少。但值得借鉴的是，韩国在过去１０年间，借助影视、网络游戏和卡通

动漫三大文化产业，文化娱乐业规模扩大了５倍，并逐渐向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蔓

延，进一步带动了国内其他文化货物的出口。

此外，从当前全球文化贸易的格局来看，文化贸易高度集中于少数几个发达国

家之间，产业内贸易成为文化贸易的主要贸易模式（ＵＮＥＳＣＯ，２００５），而中国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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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业产业内贸易却始终游离于全球文化贸易的边缘，反映外贸竞争力的文化贸易

产业内贸易指数要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因此，中国虽然拥有丰富的历史和自然

文化资源，但并没有将其转变为竞争优势，文化产业仍然处于幼稚阶段，文化产品

在国际市场上处于边缘地位。究竟中国该如何提升自己的文化竞争力，使中国文

化“走出去”？

近年来，由于文化产业具有成本低、利润大、附加值高等特点，逐渐被各国确立

为支柱性产业，占ＧＤＰ比重越来越大，国际文化贸易也得到迅速发展。美国等发

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已经形成规模经济效应，并同时向全世界推广其文化产品，而其

他发展中国家也纷纷采取行动发展其对外文化贸易。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虽然我

国的文化产业与对外文化贸易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发展迅速，但是，作为新兴产

业，文化产业在我国尚属于“幼稚产业”。我国文化产业发轫于改革开放之初，历经

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加入ＷＴＯ、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洗礼，在当前正处于爬

坡起步阶段。从文化产业和文化贸易的发展规模看，我国文化产业并不发达，文化

贸易国际竞争力相对较弱。

总体说来，我国文化贸易发展现状主要有三大特征：虽然目前文化产业和文化贸

易的发展速度较快，但供给质量和水平欠佳；文化服务的出口贸易比重较低，长期存

在逆差；对外文化贸易结构不合理，内容也较为单一。近年来，文化贸易中的这种结

构失衡问题仍然存在，但是发生了一些改变。我国相继在上海、北京、深圳等地建立

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在各项利好政策的推动下，本土的文化创意企业品牌效应在

加强，核心产品增长明显；同时，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指出，制定文化产业促进

法，把行之有效的文化经济政策法定化，健全促进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统一的制

度规范。《决定》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给予了突出的关注与保障，文化产业的发展

与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相适应，必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金融危机后，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加速重构，包括投资自由化、服务贸易开放

等关键内容的新全球贸易秩序正在形成。在这样的趋势面前，中国需要“再入世”，

以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参与国际自由贸易新规则的制定。２０１３年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作出了“在推进现有试点基础上，选择若干具备条件的地方发展自由贸易园

（港）区”的决策，这是党中央以开放促改革，挖掘改革红利的重大举措。在实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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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上海）自贸试验区战略后，２０１４年国家继之规划完成津、闽、粤自贸（园）区建设

的战略布局，并积极推进“亚太自贸区”与“一带一路”战略。由此可见，中国正在推

进和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自贸区战略格局，并借此实现对国际经贸新规则对接与

压力测试平台，进而谋取国际经贸新规则制定的参与权、引导权或话语权。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是以自贸区作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突

破口，是完成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这一战略任务的

“试验田”。自贸试验区实施的试验性优惠政策，为提升自由贸易试验区乃至全国

文化贸易国际竞争力带来了很好的机遇，对促进文化资源优化配置及文化产业转

型升级，对文化贸易新型业态的发展，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文化企

业、加快文化企业的集聚等起到了重要和积极的推动作用。沪津闽粤自贸试验区

作为我国探索对外开放的新领域，在文化产业方向的探索尤为关键，这无疑会为文

化服务扩大开放注入新的活力，为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提升提供崭新的平台。目

前，从沪津闽粤四大自贸试验区出台的与文化产业与文化贸易相关的管理措施来

看，存在着明显差异；另外，四大自贸试验区定位明确，区域化指向明显：上海面向

全球、天津面向东北亚、福建面向台湾、广东侧重港澳。因此，天津、福建、广东自贸

试验区建设必然会对全国文化产业的分布及竞争力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也对上海

对外文化贸易的发展形成了挑战。

从理论上看，国内外文献针对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对文化产业影响的论述并不

十分集中，因此，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下自贸试验区的文化产业发展理论亟需探讨

与研究，从而为文化业进一步管理体制改革与扩大对外开放寻求新机遇与新发展；

从过去几十年其他国家与城市的实践与发展经验来看，韩国、美国、印度等国家不

断探索与积累了大量文化产业与文化贸易发展的先进经验，形成了各自特色鲜明

的文化产业与文化贸易发展模式。

正是在自贸试验区建设的背景之下，本研究结合其他国家文化产业和文化贸

易发展的经验，通过对我国沪津闽粤自贸试验区实施的对文化产业、贸易政策等多

方面的解读，以及对我国当前文化贸易发展现况与问题的分析，挖掘沪津闽粤自贸

试验区的政策安排对我国文化贸易发展的机遇及影响。本研究拟对下列问题进行

回答：当前我国文化贸易发展的局限性因素是什么？造成具有丰裕文化资源的中

国在文化贸易上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自贸试验区实施的哪些管理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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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贸易便利化措施对提升我国文化贸易国际竞争力起着积极作用？如何通过自贸

试验区建设加快我国文化产业的集聚？如何有效设计对文化企业及文化贸易的相

关补贴政策？沪津闽粤自贸试验区实施的文化产业、文化贸易政策有何区别？在

自贸试验区建设背景下政府应如何设计对外文化贸易发展战略？

因此，本研究将深入探讨自贸试验区提升中国文化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机制与

作用进行研究，这无疑可以为我国其他地区的文化产业与贸易发展提供重要经验，

而且通过探讨制度与管理创新模式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将同时有利于促进其

他相关新兴产业的发展，并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及我国经济发展；另外，这

同时对扩大中国文化出口，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我国对外文化贸易发展战略和政策，

由文化资源大国向文化贸易强国的转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研究的重点在于：如何准确将经济学相关理论、自贸试验区相关政策及文化

贸易发展三个主体联系起来（定位问题）；如何识别自贸试验区管理措施对文化贸

易的影响机制与效应（评价问题）；如何设计合适的政策方案来提升我国对外文化

贸易的国际竞争力（解决问题）。同时，通过对沪津闽粤自贸试验区出台的相关文

化政策进行横向与纵向对比，力求准确判断出在不同时期、不同自贸试验区实施的

针对文化产业的政策特点及相互差异，并归纳总结出国际上发展文化贸易的不同

模式与经验。在自贸试验区建设背景下，对中国对外文化贸易发展提出目标明确、

有层次的政策设计与改革方向。

本研究的创新点和特色是：关于文化贸易国际竞争力的以往研究，基本上都集

中于解释文化贸易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决定因素，缺乏从开放经济的角度研究考察

政策性冲击（自贸试验区建设）对一国对外文化贸易所造成的影响，而本课题通过

理清自贸试验区管理措施与文化贸易发展的相互关系，并结合各国文化贸易的实

际发展经验，深入剖析其中的影响机制，而且将该理论应用于提升我国对外文化贸

易国际竞争力的政策设计上，因而具有现实性和政策的可操作性。此外，本研究将

文化贸易纳入规范经济学视角下，对影响文化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各种因素进行分

析，以刻画出影响文化贸易国际竞争力独有的内部因素、层次结构和发展机制。

而本研究难点则在于：目前文化贸易数据稀少，挖掘难度较大。目前，文化产

品与文化服务贸易的国内数据很不健全，国际数据集中于联合国贸易数据库、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的《国际收支手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１９９４—２００３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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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商品和文化服务的国际流动》报告，时效性和实用性并不太高；同时，各种文化类

统计数据尚无统一口径，并且缺乏连续性。因此，数据的收集整理问题是本研究的主

要难点。虽然我国商务部、中宣部、文化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海关总署于２０１５年７
月联合发布了《对外文化贸易统计体系（２０１５）》，但这一成果还需要时日才能真正可

以利用。其次，文化贸易国际竞争力指标如何选取和指标体系如何构建，文化贸易国

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涉及很多种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的不同聚类方式，这都会构

成不同的指标评价体系，导致不同的评价方法和相异的评价结果。因此，如何全面、

准确、客观地选取指标并构建指标体系用以进行文化贸易国际竞争力的评价，是整个

研究的一个难点。此外，沪津闽粤自贸试验区出台的政策较多，而且更新较快，如何

从中筛选并理顺影响文化产业及文化贸易的相关政策也有一定的难度。

!'"#01'2_`0\a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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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文化贸易的基本概念

（１）政府机构对文化贸易的界定

ＩＭＦ的《国际收支手册》中，对国际文化贸易有这样的描述：（它是）居民与非

居民之间，有关个人、文化和娱乐的服务交易。细分为下面两类：一是声像和有关

服务，二是其他文化和娱乐服务。文化服务在联合国中央产品分类（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ａｌ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简称ＣＰＣ）中由两大部分组成，

作为信息服务一个分支的视听服务又被分为几个小类，现场表演被包含在“文化、

娱乐和体育服务”分类里。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１９９４—２００３年文化商品和文化服务的国际流

动》报告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对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作了如下定义：文化产品

一般是指传播思想、符号和生活方式的消费品。它能够提供信息和娱乐，进而形成

群体认同并影响文化行为，基于个人和集体创作成果的文化商品在产业化和在世

界范围内销售的过程中，被不断复制并附加了新的价值。图书、杂志、多媒体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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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录音带、电影、录像带、视听节目、手工艺品和时装设计组成了多种多样的文

化商品。文化服务是指满足人们文化兴趣和需要的行为，这种行为通常不以货物

的形式出现，它是指政府、私人机构和半公共机构为社会文化实践提供的各种各样

的文化支持，这种文化支持包括举行各种演出、组织文化活动、推广文化信息以及

文化产品的收藏（如图书馆、文献资料中心和博物馆）等。

ＷＴＯ三大协议中并没有独立于经济贸易规则外的文化贸易规定。文化贸易

的相关规则大都包含在《服务贸易总协定》（ＧＡＴＳ）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

议》（ＴＲＩＰｓ）中。

（２）学者对文化贸易的界定与分类。

关于国际文化贸易的概念，国内外众多学者都持有不同的观点。有些学者把

文化贸易分为硬件贸易和软件贸易。一般来说，文化硬件指用来生产、储存、传播

文化内容的器物工具和物态载体，如摄影器材、视听设备、影视器材、舞美设备、游

戏和娱乐器材、艺术创造和表达的工具等；文化软件则指包含文化内容的产品和文

化服务，包括广播电视节目，电影动画片和故事片，印刷品，出版物，视听艺术，表演

艺术，载有文化艺术内容的光盘、视盘和多媒体，娱乐，会展等。Ｇｒａｓｓｔｅｋ（２００５）认

为，可交易的文化实体可被定义为能生产或分配物质资源的产品和服务，这些产品

和服务能通过音乐、文学、戏剧、喜剧、文档、舞蹈、绘画、摄像和雕塑等艺术形式娱

乐大众或激发人们思考。这些艺术形式，有的能以现场表演的方式（如音乐厅和舞

台剧）展示给大众，有的却是先被存储记录下来（如在压缩光盘里）再卖给大众。这

里面同样还包括储存和分配文化产品的机构，它们有的以公共服务的形式存在（如

图书馆和博物馆）；有的以商业的形式存在（如电视台和美术馆）；有的则两者兼而

有之。徐嵩龄（２００５）将国际文化产品贸易分为４种类型：①国际性文化演示与展

示。如歌、音、舞等文化娱乐项目的跨国演出，美术作品与博物馆藏品的跨国展览，

国际性文化、艺术、体育类竞赛等；②文化产品、用品的跨国销售。这里的文化产品

的内容是广泛的，如图书等出版物、音像产品、文化器具、可拍卖的艺术品与文物

等；③国际文化旅游。即一切以文化与自然遗产为目的的或以文化、艺术、体育活

动为目标的旅游活动；④产权的跨国转让。这里主要是指以著作权、创作权、制作

权等为主要内容的知识产权转让与以特许经营为主要方式的经营权转让。高洁

（２００５）认为，文化贸易主要是指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文化产品（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Ｇｏｏｄｓ）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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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服务（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ｓ）的贸易活动。周成名（２００６）认为，文化产品贸易属于国

际贸易中的一种特殊的服务贸易，它是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

贸易活动。文化产品不仅具有商品属性，同时也具有精神和意识形态属性。李怀

亮、闫玉刚（２００７）指出，国际文化产品贸易是指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进行的以货

币为媒介的文化交换活动，它既包括有形商品的一部分，例如音像录音制品、纸制

出版物等，也包括无形商品，例如版权、关税等。塔尼亚（２０１０）的研究将文化产品

局限在由音像、印刷和出版等文化产业生产和提供的文化产品内。

２．文化贸易的分类

由于文化的多样性，不同的组织对文化贸易都提出了不同的分类，例如作为国际

收支的组成部分，ＩＭＦ对有关国际服务交易的分类上记录了国际文化贸易的各个方

面；但该分类不如ＣＰＣ详细，主要原因在于ＣＰＣ适应的对象是总的生产结构，不仅包

括了国际交易，还包括国内交易内容。相对于国际交易，ＣＰＣ补充了一些项目，这些

项目在国内交易中十分重要，但在国际交易中的重要性相对要弱一些。

表１．１　国际文化贸易分类

分类标准 内　　　　　　容

服务贸易

总协定（ＧＡＴＳ）

《服务贸易总协定》涉及的服务范围有１４个大类，其中与文化贸易

有关的有７类。第一，商业性服务：与计算机硬件装配有关的咨询

服务、软件执行服务、数据处理服务、数据库服务等，自然科学、人文

社会科学及交叉科学的研究服务，文化娱乐的场地和设备租赁服

务，翻译服务，展览管理服务，广告服务，管理咨询服务，与科技相关

的咨询服务，摄影服务，包装服务，印刷出版服务，会议服务等；第
二，电信服务：声频、电报、传真、电子邮件、声频邮件电信服务，电影

与录像带的生产与批发、电影放映、无线电与电视及传输、音像等视

听服务；第三，分销服务：与文化有关的批发零售服务、与销售有关

的代理、特许经营及其他销售服务；第四，教育服务：包括各成员方

之间在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学前教育、继续教育、特殊教育和其他

教育中的交往；第五，文化、娱乐及体育服务：如剧场、乐队与杂技表

演娱乐服务，新闻机构服务，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及其他文化服

务，体育及其他娱乐服务；第六，旅游及相关服务：如旅馆、饭店提供

的住宿、餐饮及相关的服务，旅行社及导游服务等；第七，健康及社

会服务：如医疗服务，其他与健康有关的服务等。在知识产权层面

直接涉及文化贸易的是其第１１条和１４条。其中第１１条是关于计

算机程序和电影作品的相关规定；第１４条是关于对表演者、录音制

品（唱片）制作者和广播组织者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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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分类标准 内　　　　　　容

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ＩＭＦ）的
《国际收支手册》

１．声像和有关服务：（影片或录像带形式的）影像、收音机，（实况或

提前录制的）电视节目和音乐录制品，租用费用的支出和收入，演
员、导演、制片人等（或编表经济体中非居民）从作品在国外播放而

得到的报酬，卖给传播媒介、在指定地点上映次数有限的播映权费，
有关戏剧、音乐作品、体育活动、马戏等活动的演员、制片人收到的

费用，以及这些活动（电视、收音机等）的放映权费用。２．其他文化

和娱乐服务：包括其他个人、文化和娱乐活动，如同博物馆、图书馆、
档案馆等其他文化、体育和娱乐有关的活动，还包括国外教师或医

生提供的函授课程的费用

ＨＳ系统（Ｔｈｅ
ＨａｒｍｏｎｉｚｅｄＳｙｓｔｅｍ）

１．文化软件的分类包括４９类（书籍、报纸、图画及其他印刷业产品）
和９７类（艺术品、收藏品和古董）。２．文化硬件从３７类（摄影和录

像产品）到９２类（乐器）

ＣＰＣ
１．信息服务、视听服务又被分为几个小分类，现场表演被包含在“文
化、娱乐和体育服务”分类里。２．文化服务，如图书馆、文档和博物

馆；新闻服务等则没有包含在内；体育服务等还有待商榷

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ＵＮＥＳＣＯ）
的文化统计框架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简称ＦＣＳ）

国际上通行的文化产品贸易统计标准。ＦＣＳ将当前国际流通中的

文化商品和服务划分为十大类，分别为：文化遗产（编码为０）、印刷

品及文学作品（１）、音乐（２）、表演艺术（３）、视觉艺术（４）、电影和摄

影（５）、广播电视（６）、社会文化活动（７）、体育及游戏（８）、环境和自

然（９）。ＵＮＥＳＣＯ有关研究机构发布的文化产品贸易数据就是在

ＦＣＳ的基础上从国家间商品贸易数据库（ＣＯＭＴＲＡＤＥ）中统计

得到

　　资料来源：根据ＷＴＯ、ＩＭＦ等公开发布的资料整理。

长期以来，我国在对外文化贸易的数据统计上存在诸多缺陷。如在文化产品

上，以往我国海关统计所称的文化产品是指视觉艺术品、印刷品、视听媒介、声像制

品、文化遗产等明显具有核心文化特征的有形进出口商品，统计口径偏窄。２０１５
年，商务部、中宣部、文化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海关总署联合发布了《对外文化贸

易统计体系（２０１５）》。这一重要成果的发布，对迫切需要具有国际可比性统计数据

的中国对外文化贸易影响深远。新的统计体系修订了我国现行的文化产品和服务

进出口统计目录，形成《我国文化产品进出口统计目录（２０１５）》和《我国文化服务进

出口统计目录（２０１５）》。新修订的《对外文化贸易统计体系（２０１５）》在分类上实现

了与国家统计局《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２０１２）》和海关总署《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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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２０１５）》的有效衔接，涵盖了更广范围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类别。《对外文

化贸易统计体系（２０１５）》的发布为有效评价我国文化贸易及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

了更好的统计基础。

!'"'"#01'2abP0\cd

一般而言，对于普通的跨国商品贸易，人们通常倾向于以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

论，乃至赫克谢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为分析工具。但由于国际文化贸易格局

的复杂性，文化贸易跟其他服务部门的贸易有着不同特点，如文化贸易实际上交易

的是产品和服务背后隐藏的文化，所以，仅仅从一般贸易理论的角度考虑是不够

的，还要涉及历史文化禀赋等因素对文化贸易的竞争力影响等方面。

文化贸易是服务贸易中的一部分，而近年来对服务贸易研究的深入，为探讨文

化贸易的理论基础提供了较多的研究素材。如在理论方面，在构造服务部门贸易

模型时都考虑到了服务产品的差异性（Ｍａｒｋｕｓｅｎ，１９８９；ｖａｎＭａｒｒｅｗｉｊｋ，１９９６；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１９９０）、市场结构（Ｋｉｅｒｚｋｏｗｓｋｉ，１９８６；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Ｗｏｏｔｏｎ，２００１ａ，

２００１ｂ）与提供模式（Ｍａｒｋｕｓｅｎ，１９８９；Ｗ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６）等诸多因素；在经验研究

层面，对各服务部门贸易的决定因素进行了考察，如运输服务业（Ｋｉｅｒｚｋｏｗｓｋｉ，

１９８９）、国际电话服务（Ｔａｎｇ，１９９９）、保险和金融服务业（Ｌｉ等，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多个

服务部门（Ｌｅｅ＆Ｌｌｏｙｄ，２００２；Ｓｈｅｌｂｕｒｎｅ＆Ｇｏｎｚａｌｅｚ，２００４；Ｓｉｃｈｅｉ等，２００６；程

大中，２００８）。上述研究结果大多认为，人均收入水平差异、市场规模差异、经济自

由度差异、外商直接投资（ＦＤＩ）规模差异等因素都会对服务业产业内贸易产生影

响。但是，文化贸易跟其他服务部门的贸易有着不同特点，如历史文化禀赋对文化

贸易的竞争力起到关键作用；文化贸易可分为文化产品贸易（可复制与不可复制）

和文化服务贸易；文化要素跨国流动的普遍性（如演出）等，这需要学者对每种情况

进行深入分析。以下我们就对文化贸易的相关文献进行详细、深入探讨：

１．文化贸易的基础理论研究

由于文化贸易的特殊性，人们对传统贸易理论是否适用于文化贸易产生了质

疑，以下文献是众多学者在研究中逐渐形成的一些观点：

（１）比较优势论。ＭａｓＣｏｌｅｌｌ（１９９９）、冯子标和焦斌龙（２００５）认为，世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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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格局是各国按比较优势分工的结果，比较优势理论可适用于文化贸易；

Ｓｃｈｕｌｚｅ（１９９９）在ＭａｓＣｏｌｅｌｌ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他认为，由于文化产品（尤其是

艺术品）的特殊性，文化产品贸易不仅是大工业化的生产，差异性的小规模文化产

品贸易也会存在发展，而且他认为，比较优势论和要素禀赋论对可复制的文化产品

比较有解释力，但对不可复制文化产品的贸易和发展水平相似国家之间的文化贸

易却不适用；特别是，欧阳有旺和郭炳南（２００５）运用比较优势论指出，中国文化产

业参与国际贸易的主要优势在于供给方面的资源禀赋、知识技术优势和需求规模；

另外，陈春慧和纪秋颖（２００８）将文化互补理论应用到文化贸易中，认为一国特定的

自然条件、历史传统和发展路径而形成的“文化禀赋”，会对该国企业的分工和专业

化产生影响。邱继洲（２００５）运用比较优势理论对国际文化贸易进行分析认为，由

于发达国家早已完成了工业化进程，第三产业成为了创造财富的主要手段。借助

于网络化和信息化手段，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进一步升级，文化产业的异军突起就

是第三产业升级的表现。在国际文化产业的发展中，发达国家据有资金、技术、创

意上的相对优势，可以拉开与发展中国家文化产品的价格差异，而价格差异会导致

文化产品由发达国家流入发展中国家。

　　（２）规模经济论。Ｗｉｌｄｍａｎ和Ｓｉｗｅｃｋ（１９８８）、Ｆｒａｎｋ（１９９２）、李怀亮（２００３）将

规模经济理论运用到对文化贸易的分析中，认为美国之所以在文化贸易上具有明

显的比较优势，原因之一是在于其文化产品（服务）的生产存在着内部规模经济与

外部规模经济。外部规模经济具体表现在文化生产者在地理位置上的集聚，如美

国好莱坞的形成，而内部规模经济则表现在文化产品生产过程中；Ｈｏｓｋｉｎｓ和Ｍｃ

Ｆａｄｙｅｎ（１９９５）认为，美国之所以能够占据全球电视市场的绝对份额，不断向外输出

文化产品，主要原因在于其拥有规模经济与第一行动者优势；另外，魏婷、夏宝莲

（２００８）从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不经济角度解释了中国的文化进口贸易主要来自

英、美、法、日等高收入国家，而出口则主要集中在韩国、菲律宾等具有相似文化背

景的国家和地区的现象。

（３）产业内贸易理论。国际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贸易也呈现出产业内贸易的

特征。按照产业内贸易理论，文化业产业内贸易的出现得益于下列因素的作用：

①两国文化背景的相似。文化背景差异很大的国家间文化商品贸易规模和发展势

头远不如文化背景相同或相似国家之间。如西欧、北美这些国家属西方文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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